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处(函)

〔2021〕4号

关于做好 2020/2021学年第二学期

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（二级学院）：

根据学院学期重点工作分解与本处工作安排，现将本学期系部（二

级学院）教学质量监控主要工作布置如下：

围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，各系部（二级学院）落实本单位教学

诊改工作常态化运行。（联系人：陈海琳；联系电话：778120）

【温馨提示】 ①开展教学诊改是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落脚点，重在引导教

育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，务请将其与日常教学活动、管理工作结合在一起，实现

常态化运行；②《关于成立 xxx（例如系/部/二级学院）教学质量保证工作组的

函》，请于 2021年 3月 12日前将纸质（加盖公章）与电子版送交本处。③教

学诊改任务工作安排，具体事宜以本处另行通知为准。

2．围绕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，分别组织 1次及以上由全校或本部

门多个教研室教师共同参加，且课后及时进行评议的示范课和公开课，

并做好具体记录。请以部门为单位于 2021年 3 月 31 日前将开设方案

通过 OA系统的相应流程提交本处，并于 2021 年 6月 18 日前将具体

实施材料统一送交本处。（联系人：贾妍；联系电话：778251）

【温馨提示】 ①示范课重在示范、切磋，开设安排尽力向全校教师公开；

②示范课开设对象优先从“课程思政”示范专业、示范课程、示范课堂立项的教

师（负责人）和课程思政优秀教师，近 1学年获得教学奖励的教师、教师教学工

作业绩考核为优秀的教师、学生评教成绩本部门排名前 10%的教师以及校、系

部（二级学院）教学督导随堂评课成绩为 A或近 A的教师中产生；③每次开课

均应在一定范围组织充分研讨的基础上开设，并准备相应的教案、课件、板书等

参考材料供听课老师借鉴；④开课后应及时组织集体评议，学校将派员观摩其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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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开设与评议过程；⑤本学期继续对示范课的开设成效进行评价，评价结果将纳

入系部（二级学院）年度考核中。

3．根据学年评课数量的整体要求与所在部门的教学实际，在兼顾

听课普及面的基础上，强化对新教师、教学效果暂时偏弱教师的听课指

导。请于 2021 年 3月 19 日前在 OA 系统相应流程提交《教学督导工

作计划》，于 2021年 6月 11日前完成全部评课任务，并于 2021年 6

月 18日前完成所有评课反馈。（联系人：林海婷；联系电话：778251）

【温馨提示】①基于学校实际与考核要求，每年所完成随堂评课的实际授课

教师人次数量不低于年度实际授课教师数量（包括在编、行政兼课和外聘教师）

的 80%；②围绕课堂教学，教学督导更应自觉探究，尽力为被听教师提供必要

的方法指导；③评课材料不需每月 25日纸质提交，直接录入教学质量监控系统，

教学质量监控处在系统上只做形式符合性审查。纸质评课材料由系部（二级学院）

自行保管备查。④建立听课评议考核制度，教学质量监控处组织专家组对系部（二

级学院）纸质评课材料（听课记录、听课评议综合信息表和听课评议信息反馈表）

的质量进行专项评分（拟定时间：2021年 6月中下旬）。按《温职质函〔2021〕

3号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教学督导评课材料返修率计算依据》计算返修率，用于系

部（二级学院）年度考核。⑤认真做好本部门教学预警教师、教学效果暂时偏弱

教师、教学状态尚不稳定教师的帮扶工作，并依据实际做好部门内教师的专项引

导、跟踪指导等工作。

4. 基于提升新一届教学督导随堂评课质量目标，根据《 温州职业

技术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（温职院教 2020〔16号〕），开展

课堂教学质量评价、课堂记录材料规范撰写研讨。（联系人：贾妍 ；联

系电话：778251）

【温馨提示】①系部（二级学院）组织新一届督导根据专业特点对课堂教学

质量评价指标进行研讨。②拟定在 3月中下旬，教学质量监控处牵头召开部门督

导人员研讨会。

5. 做好教学偏弱教师教学引导工作。根据《关于 2020/2021 学年

第二学期做好教学引导、开展结对指导的通知》（教学质量监控处〔2021〕
1号函），制定教学帮扶方案，做好教学引导工作。

【温馨提示】①相关系部（二级学院）应做好组织和实施工作。于 2021年

3月 19日（第 3周周五之前）落实结对帮扶指导教师，以书面形式向本处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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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的教学帮扶方案，并于 2021年 6月 25日前（17周之前）向本处书面提交

具体教学帮扶成效报告。②帮扶对象应开设系部（二级学院）公开课 1次以上，

系部（二级学院）做好有效评议，以利教师教学能力提升。③本处将跟踪整个工

作的落实情况，其实施结果作为各系部（二级学院）年度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
6. 根据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要求，对培养对象进行教学引导。教学

质量监控处对处在培养期第一学期的培养对象进行期初听课（听评不打

分），旨在教学引导；对处在培养考核期的培养对象，根据教师发展中

心提供的名单，对考核对象进行随堂评课，评课综合成绩将作为该教师

助讲期满考核的重要依据。（联系人：吴莉；联系电话：778233）

【温馨提示】 ①指导教师、教研室以及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教学质量监控室应

对教师加强教学引导；②培养期内，教师课前须编写本次授课的详细教案备查；

③具体工作内容按照“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实施方法”（温

职院教〔2020〕17号）文件执行。

7.基于新教师入职的现实诉求，本学期拟组织一次关于教学质量监

控方面内容的新教师入职培训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（联系人：贾妍；联

系电话：778251）

若有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本处指定联系人沟通。

附件 1 ：温职质函〔2021〕4号《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教学督导评课材料返

修率计算依据》

教学质量监控处

2021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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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处(函)

〔2021〕3号

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教学督导评课材料返修率计算依据

系部（二级学院）教学督导评课材料返修率计算在温职院教

〔2016〕35 号相关规定基础上，考虑二级教学部门实际听课情况，

具体按照以下细则执行。

一、材料返修率

材料份数

返修次数总量
材料返修率 

二、材料返修率计算细则（具体见表格）

1.课堂教学场景 1记录不全，无法佐证评课结果的；

2.指标赋分 2、评语表述与课堂教学场景完全不吻合的；

3.听课及评议的相关材料 3存在评课小组成员间相互抄袭较严重

的现象。

4.综合评语 4关键要素表述不全的；

5.综合评语与指标赋分之间存在矛盾、歧义的 5，评课分值计算

错误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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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材料返修率明细表

指标

序号
说明 内容 细化标准 扣减（次）

1

课堂教学场景

记录不全，无法

佐证评课结果

应记录完整、主次得当，

并能真实反映实时状态，

包括学生记事、听课内

容：时间分配、主要内容、

师生互动、学生纪律等

记录不够完整，偏简单，无法完全真实反

映实时状态，按份扣减
0.125

记录不完整，简单，无法真实反映实时状

态，按份扣减
0.25

课堂记录整个未标明分阶段时间，按份扣

减
0.125

下课前最后 10-15 分钟未记录，按份扣减 0.125

两位记录所写课题不一致 0.125

2

指标赋分、评语

表述与课堂教

学场景完全不

吻合

是指对《听课记录》中赋

分表上的二级指标进行

勾选，二级指标按评价等

级分为 A、B、C、D 四等。

指标赋分须与《听课记

录》中的课堂教学场景，

和《听课评议综合信息》

中的“综合评语”吻合

听课记录赋分表上的二级指标未进行勾

选，按份扣减
0.25

指标赋分、评语表述与课堂教学场景完全

不吻合，按份扣减

0.5

指标赋分、评语表述与课堂教学场景部分

不吻合，按份扣减
0.125

3

听课及评议的

相关材料存在

评课小组成员

间相互抄袭较

严重的现象

是指《听课记录》上的评

课小组成员各自记录的

“听课内容”、所评的“赋

分表”、撰写的“评议意

见”和“教学建议”等内

容。评课小组成员间不得

互相抄袭听课及评议的

相关材料

两位督导评语存在抄袭，相似度近 100% 0.75

两位督导评语存在抄袭，相似度超过 70% 0.25

督导对不同被评教师的评语基本雷同

0.5

4
综合评语关键

要素表述不全

①评语表述应包含教学

准备、教学过程、课堂状

态与教学效果等 关键要

素；② 指标赋分中给的

A 要在优点中体现；给的

C 要在缺点里体现；给的

B 可以在优、缺点中体

现，也可以不体现

评语表述缺少优点、缺点及教学建议三方

面内容任一方面，按份扣减

0.125

评语中优点数量少于 3条，按条数扣减 0.125

评语缺点数量不足：评为 A的少于 2条，

评为 B的少于 3条，按条数扣减

0.125

评为 A的特色亮点未写，按份扣减 0.125

指标赋分中给的 A 要在优点中没有体

现；给的 C 要在缺点里没有体现，按条

数扣减

0.125

综合评语完全抄写指标原话，未进行拓展

的，按份扣减

0.25

听课记录上评语字数未达到 150 字（不包

括教学建议）以上，按份扣减

0.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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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关解释

1.课堂教学场景记录：应记录完整、主次得当，并能真实反映实

时状态，包括主要内容、方法手段、时间分配、课堂记录、师生互动

程度、学生参与度和教学效果等。

2.指标赋分：是指对《听课记录》中赋分表上的二级指标进行勾

选，二级指标按评价等级分为 A、B、C、D 四等。指标赋分须与《听

课记录》中的课堂教学场景，和《听课评议综合信息》中的“综合评

语”吻合。

3.听课及评议相关材料：是指《听课记录》上的评课小组成员各

自记录的“听课内容”、所评的“赋分表”、撰写的“评议意见”和

“教学建议”等内容。评课小组成员间不得互相抄袭听课及评议的相

关材料。

4.综合评语：是指《听课评议综合信息》表里“综合评语”，由

评课小组的组长负责撰写，综合评课小组各成员的观点，达成共识；

综合评语未综合两位督导评议意见或与

督导评议意见不一致

0.25

教学建议撰写比较笼统，泛泛，无具体操

作方法，按条数扣减

0.125

评语不足之处与教学建议不对应，按条数

扣减

0.125

5

综合评语与指标

赋分之间存在矛

指标给 A 而对应该指标

的评语写的是缺点这样

的情况，视为存在歧义

综合评语与指标赋分之间存在矛盾，按条

数扣减。

0.125

每一次评课材料最高扣减合计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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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语关键要素如下：

①评语表述应包含教学准备、教学过程、课堂状态与教学效果等

关键要素；

② 指标赋分中给的 A要在优点中体现；给的 C要在缺点里体现；

给的 B 可以在优、缺点中体现，也可以不体现；

③教学建议：是对《听课评议综合信息》表里“综合评语”中提

出的缺点（不足之处），在“教学建议”中给出具体操作的关键词表

述。“教学建议”应有的放矢，既中肯又具可操作性。如“建议任课

教师加强师生互动”这样的表达过于笼统，建议表达为“建议任课教

师加强师生互动，可通过讨论、点评.....等方式”，提到的方式符

合该课堂实际。

5.综合评语与指标赋分之间存在矛盾、歧义的:例如指标给 A 而

对应该指标的评语写的是缺点这样的情况，视为存在歧义。

教学质量监控处

2021 年 3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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